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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吳倩雯
電話：08-7320415 #3678
傳真：08-7320185
電子信箱：a33013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仁愛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5918660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 (4703032_11259186600_1_4703032_11259186600_1.pdf)

主旨：本府委請光華國小辦理「112學年度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

案─本土教育承辦教學組長填報人力資源網經費系統研

習」，請貴校派員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潮州鎮光華國小112年9月19日屏光小教字第

112010007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資訊：

(一)第一場：112年10月3日(星期二上午)，地點：鶴聲國

小，參加對象：屏北、屏東、潮州視導區教學組長。

(二)第二場：112年10月3日(星期二下午)，地點：鶴聲國

小， 參加對象：屏南、東港視導區教學組長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縣國民中小學教學組長或實際承辦人(填報本

土語經費系統)；新接業務承辦人及未填畢學籍管理系統

2.0【H.經費系統】者請務必參加，已填報完畢或會填報者

得自由參加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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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2年9月27日止。

(二)逕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中心網」完成網路報名。

五、本研習關係貴校本土語文經費系統填報作業，爰請注意以

下事項：

(一)凡校內本土語文課程非由正式教師、代理教師或專職族

語老師授課者，請務必至學籍管理系統2.0【H.經費系

統】申請開班。

(二)111年9月30日前完成校內本土語文授課人員之學籍管理

系統2.0【A1.教職維護→A1.33 維護教職員資料】教職

維護資料及【B.授課/排課】課表資料建置。

(三)研習當天攜帶學籍管理系統2.0【H.經費系統】本土語文

操作手冊(於系統首頁下載)，並請自備筆記型電腦出

席。

(四)尚未加入本縣有關人力資源網填報處理群組(Line【屏東

縣孩子大本營】)者，請利用附件QRcode或連結網址加

入：https://line.me/R/ti/g/LoxH90BYms。

(五)有關學籍系統2.0-人力資源網-【H.經費系統】及【T.報

表】的填報問題，可善用【U.輔助功能-U5.我要發問】

或洽詢本府本土語文指導員指導。本府指導員聯繫方

式：

１、閩：陳麗雀教師(長興國小)

２、客：沈月芳教師(勝利國小)

３、原：林秀玲教師(長榮百合國小)

４、聯絡方式：本土教育教學資源中心電話08-7750361、

勝利國小7652038#16、長榮百合國小08-7997253#12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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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以LINE電話聯繫。

六、研習當日同意核予參加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倘有課務得派

代。

七、檢附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國立屏東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
副本：本土語文指導員陳麗雀老師、本土語文指導員林秀玲老師、本土語文指導員沈月

芳老師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72










